附件3.4

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／資助計劃年度報表
（機構在提交周年財務報告時，須一併提交此報表給社署）
（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）
非政府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. 本機構於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使用了部分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的津助資源註1，推行下表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／資助計劃資助的服務／項目註2。

	序號
	政府基金／資助計劃註3
	服務／項目名稱
	推行時段 註4
	整個服務／項目的總資助金額 
($)

	1.
	選擇一個項目。	
	
	

	2.
	選擇一個項目。	
	
	

	3.
	選擇一個項目。	
	
	

	4.
	選擇一個項目。	
	
	

	5.
	選擇一個項目。	
	
	



	註：1
	包括整筆撥款津助及其他津助資源（例如認可處所的津助等）。

	2
	已在此報表呈報的服務／項目，無須填報《社會福利服務整筆撥款津助手冊》附件3.1及3.2。

	3
	請從下拉式選單內選擇政府基金／資助計劃。

	4
	請填寫整個服務／項目的起始及完結的年份及月份。所有於本呈報年度內推行的服務／項目均須填寫，並每年申報直至相關服務／項目完成。


  
2. 本機構在推行上述表列的服務／項目時，已確保相關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服務不受影響，並符合其《協議》的條款及規定，有關服務／項目的服務數據，亦不會納入社署津助或資助服務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，以避免雙重計算服務數據。


	經確認
	：
	

	
	
	

	簽署
	：
	

	機構主席姓名
	：
	

	日期
	：
	






